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0.00 130.00 24.43 10.00 18.79 1.8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0.00 130.00 24.43 18.7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使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发挥作用，从而使审判工作在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的基础上，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2.在促进审判手段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审判效
率的大幅度提高；3.实现有关司法信息资源、物质资源及技术管理方面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案例等资源充分共享的基础上更好的促进司法公正；4.落实中央司法为民的要求并建立
司法便民工作机制，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方便的诉讼环境；5.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为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形成全面的良好法治环境等提供详实的信息
支持和服务。

实际到位118万，支出24.43万，由于资金下达过晚，该项目已办理采购，但年底未完成验收，项目
资金结转至次年验收时支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电子卷宗制作率 >= 95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文书质检合格率 >= 90 % 90.0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庭审直播率 >= 40 % 89.56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率 >= 95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度 >= 90 % 97.4 40.00 4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18万。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1.8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6.84 86.84 30.93 10.00 35.62 3.5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6.84 86.84 30.93 35.6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警务人员警用装备购置、特别业务费、专线电话租金、人民陪审员项目等，以确保法院的审判事务的正常运行。项目目标：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
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装备支出，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履职能力，提高司法实践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
法服务。
具体目标：1.使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发挥作用，从而使审判工作在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的基础上，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2.在促进审判手段现代化的基础上，
实现审判效率的大幅度提高；3.实现有关司法信息资源、物质资源及技术管理方面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案例等资源充分共享的基础上更好的促进司法公正；4.落实中央司法为民的
要求并建立司法便民工作机制，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方便的诉讼环境；5.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为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形成全面的良好法治环境等提供
详实的信息支持和服务。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资金到位晚导致项目实施较晚，年底项目未能完成验收，项目资金需结转使用。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采购计划完成率 >= 80 % 8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利用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庭审直播率 >= 40 % 89.56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0 % 97.4 40.00 4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3.5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诉讼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90.19 190.19 140.48 10.00 73.86 7.3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0.19 190.19 140.48 73.8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厅（关于贯彻落实中办发[1998]30号精神健全和完善我省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办发[1999]44号
）要求，应单独编制政法部门办案（业务）经费预算。根据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3]275号文件精神，法院履行职能所需的办
案业务经费由财政部门安排。用于诉讼业务支出，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推动人民法庭司法为民、队伍建设、物资装备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具体目
标：
1.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刑事审判全年结案率不低于85%。
2.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依法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民事审判全年结案率不低于80%。
3.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行政审判全年审结案率不低于80%。
4.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维护司法权威，执行工作全年执结率不低于80%。
5.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审理减刑假释案件。
6.强化审判质量管理，提高审判质量。
7.维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全年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不低于85%。
8.对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做到100%公开审判。
9.注重人权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100%获得辩护权。
10.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全年要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开示范庭，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
11.做好申诉信访接待工作，注重判后答疑，对诉讼当事人的来访做到100%接待。
12.为体现司法民主，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案件率不低于80%。
13.完成重点课题的司法调研报告，为市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14.加强法官干警队伍廉政教育，素质培训。

实际到位175.19万元，因资金下达晚，不能及时安排支出，导致支出进度未能100%完成。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年人均结案数 >= 200 件 357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0 % 90.0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民事案件调撤率 >= 50 % 63.48 20.00 2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执行案件结案率 >= 80 % 91.32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5.02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院干警对运转保障情况满意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实际到位175.19万元。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39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务化解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60.18 960.18 903.53 10.00 94.10 9.4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60.18 960.18 903.53 94.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是全面贯彻落实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检察院、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债务
化解方案的通知》精神和要求，有效化解我院两庭建设工程债务。

实际到位资金903.53万元，全部兑付完毕。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化债资金使用率 >= 95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欠款及时兑付率 >= 99 % 100 30.00 30.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账面债务金额与审计报告核准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兑付债务金额 >= 800 % 903.53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年以上债务欠款金额 <= 30 万元 11.52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建设项目三方满意度 <= 90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实际到位资金903.53万元。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41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39 7.39 6.88 10.00 93.10 9.3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39 7.39 6.88 93.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最高法院、财政部关于调整人民法院审判服采购指地价格的通知》（法[2013]171号）、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调整人民警察服装及服饰预算指导价格的通知》（公装财
[2012]588号）调整的审判服、法警服采购指导价格的标准，以及换装年限，采购服装，配备审判、法警制服，树立良好的执法队伍形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
《关于做好2000式审判服、检察服换装工作的通知》（法发[2001]3号），经国务院批准，人民法院的审判服进行全面改革。按照全国统一颜色、统一款式、统一标志的要求，保障
审判机关的规范形象。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对规范法院人员着装工作的有关规定，保证采购服装及标志的质量，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升政法队伍整体素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定制制服年底未能交付，项目资金结转至次年服装交付时支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装的供应与实际需求吻合程度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9 % 50 10.00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服装库存管理质量积压率 <= 5 % 0 10.00 10.00
受疫情影响，服装定制未能全部完成交货。以后
将加强采购工作，尽早采购。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定着装场合着装率 >= 96 % 99.8 20.00 2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着装人员满意度 >= 90 % 100 30.00 3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服装厂长时间停产停工，导致服装定制未能全部按时交货。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31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14 20.14 20.14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14 20.14 20.14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坚决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强化打击震慑；妥善审理好各类民商事案件，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妥善化解社会矛盾；依法
审理行政案件，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强化审判质量管理，提高审判质量；维
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开示范庭，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着力推进信息化
建设，打造专业化团队，实现精细化管理、智能化审判、规范化执行，案件质效显著提高，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实现蒙自市经济
社会跨越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资金已全部执行完毕，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实施年度集中培训计划。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法官年人均结案数 >= 200 件 357 30.00 3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息诉服判率 >= 85 % 95.02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充分保障刑事诉讼案件被告人诉讼权利 = 100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5.02 20.00 2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培训人员满意度 >= 90 % 10 10.00
受疫情影响，未能实施年度集中培训计划。次年
将评估疫情影响调整培训计划。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实施年度集中培训计划。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6.00 216.00 216.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16.00 216.00 216.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聘用制书记员40人，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保
障方法（试行）》的通知（云财政法[2018]34号）、《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保障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规范法检系统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
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和保障司
法办案。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书记员薪酬标准，强化预算管理，严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并确保全面、足
额、按时保障聘用制书记员薪酬。

支出进度全部完成，既定目标全部完成。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数额 = 216 万元 216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 >= 90 % 98.08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文书整理正确率 >= 95 % 90.0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案卷归档及时率 >= 90 % 9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离岗率 <= 10 % 8.97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部门对书记员工作满意度 >= 90 % 91.03 20.00 2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人民警察加班补贴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蒙自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11 5.11 5.11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11 5.11 5.11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执行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2017]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执行人民警
察值勤岗位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规[2017]10号），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由国家统一规定标准调整为实行总量管理。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补
休；不能补休的，应该给予补助。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按照月人均710元和本级各相关单位的国家政法专项编制内人民警察实有人数，核定年度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
贴的总量。并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云南省法院系统司法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高法[2012]34号），明确云南省法院系统司法警察
关于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的执行范围，加班补贴金额的管理等内容，发放当年人民警察加班补贴。

全部完成。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警保有量 = 8 人 9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与否 <= 15 工作日 7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补贴发放兑现率 >= 95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法警执勤执庭任务完成率 >= 95 % 100 20.00 2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法警满意率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当年新增法警1人。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